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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泰安市泰山区内,东侧紧邻次干道虎山路，北侧靠支路岱庙北街，西侧与南侧无城市道路衔接，位于城市闹市区，各种配套非常齐全。本项目主要用水量有生活用水、绿化灌溉用水、消防用水、未预见用水等，其用水量计算如下：

1.1 泰安市节水要求

1、用水单位和个人应采用节水型工艺、设备和产品。市质量技术监督、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家公布的《实施节水认证的产品目录》，开展节水器具认证和市场监管工作。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国家、省明令淘汰的高耗水设备和产品，已安装使用的，应在规定时间内更换或对其进行节水改造。
2、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应制定节水方案，建设相应的节水设施，选用节水型生产工艺、设备和器具。节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建设项目节水设施进行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对达不到节水标准的，责令限期改正。
3、工业企业应采取先进技术、工艺和设备，提高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有条件的企业应逐步实现废水零排放。
严格限制耗水量大、用水效率低、水污染严重的项目。
4、具备使用中水条件的，须通过工艺或设施的改造使用中水。
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宾馆、饭店、商店、公寓、综合性服务楼及高层住宅，3万平方米以上的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和大型综合性文体设施，建筑总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或日用水量200立方米以上、或规划人口在3000人以上的住宅小区，应配套建设中水设施。
已建成的中水设施和其他节水设施应保持正常运转，安全使用。因检修等原因需停止使用的，应提前说明理由。
5、建筑施工、城市环境卫生、园林绿化、洗车场（点）等应优先使用劣质水、中水和其他再生水。
洗浴、洗车、喷泉等用水，必须使用节水型器具,建立循环用水系统。
6、积极开展雨水利用。在广场、小区 、绿地、停车场、人行道等场所推广渗水地面，建设房屋、路面雨水截蓄设施，实现雨水拦、蓄、用、排的有机结合。
7、城市绿化要选用涵养水源、耐干耐旱绿化品种，采用喷灌、微灌等节水灌溉方式。
8、公共供水和自建设施供水单位应加强对供水管网的改造和维护，定期进行管网查漏，降低管网漏失率。
9、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严格限制新建自备水源。对已有自备水源，应制定封闭计划，逐步封闭。
10、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一定比例的水资源费、超计划加价水费，专项用于城市节水技术研究、开发、推广和节水设施建设、节水管理及奖励。
1.2 泰安市水资源状况及市政设施

1、泰安市水资源状况：泰安市共有水面300平方公里，占全市总面积的3.9%。其中水库671座，总库容49.09亿立方米；水产养殖面积17.6万亩（不含东平湖增殖面积）。
东平湖是市内最大、省内第二大淡水湖，为“水泊梁山”的仅存水域，由一级湖和二级湖组成，湖水面积5.6万公顷。全市多年平均天然水资源总量为16.97其中地表水径流量13.3立方米。

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可利用总量为13.4，其中地表水可利用量为5.2亿立方米，地下水可开采量为8.5 亿立方米。

全市多年平均开发利用水总量为13.1 亿立方米，其中利用地表水4.33亿立方米，开发地下水量为6.65亿立方米。与全省比较，泰安市水资源状况较好，人均和亩均分别为311和329立方米，与全省平均持平。

二： 用水量计算

2.1、生活用水

根据《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2009（2009 年版）第 3.1 条对建筑用水定额的规定计算本建筑总耗水量。
学生人均节水用水定额20L/d，人数2200人；办公人均节水用水定额30L/d，人数220人；餐厅人均节水用水定额20L/次，使用人数为2400人

最高日用水量：教学办公：2200*20/1000+220*30/1000=50.6m³/天

                  餐厅：2400*20/1000=48 m³/天

                   共计：96.8m³/天
年用水总量Q1＝（73+20+40）*275+46.3*365＝53475m³/年。

2.2  绿化灌溉用水

根据《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绿化灌溉年均灌水定额本项目按照冷季型二级养护，取为0.28m3/㎡•a。总绿化面积为11619㎡

年灌溉用水量：Qld=q*Fl=0.28* 11619=3253m3/a
式中：Qld 年灌溉用水量；q 年均灌溉定额；Fl 绿地面积

2.3道路广场浇洒用水

按照《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2010表 3.1.5 规定,道路、广场的浇洒用水定额可按浇洒面积0.2-0.5 L/（m2•次）计算。根据泰安气候特点和本项目实际情况，浇洒道路、广场用水定额选为：0.25 L/（m2•次），整个申报范围内道路广场浇洒面积为 12951.8m2,考虑气候变化和冬季不浇洒，年浇洒次数按30次计，则用水量为：

     每天的道路、广场用水量 Q3=0.25×12951.8÷1000= 3.24m³/d

     本项目道路浇洒年用水量 Q 道路广场=3.24×30=97.2m³/a
2.4 消防用水

本项目消防水量按同一时间内的火灾次数1次，室内一次灭火用水量15L/s，室外一次灭火用水量40L/s，火灾延续时间按2h计,则消防用水量为： 558m³。

2.5 未预见用水量

未预见用水量按生活用水量的5%计算，未预见用水量为则年

用水量Q6 为2673.75m³/y
2.6项目用水总量
通过上述计算，本项目总用水量Q统计如下：

	用途
	数量
	用水定额
	最高日用水量
	使用天数
	年用水量m³/y



	
	总数额
	单位
	数量
	单位
	
	
	

	生活用水
	2200
	人
	30
	L/（人/天）
	----
	275
	53475

	绿化灌溉用水
	10448
	㎡
	2
	L/（㎡ ·d）
	----
	120
	2925.44

	道路广场用水
	12951.8
	㎡
	2
	L/（㎡ ·d）
	----
	30
	97.2

	消防用水
	1162
	㎡
	---
	----
	----
	365
	558

	未预见用水量
	------
	㎡
	---
	L/（㎡ ·d）
	----
	----
	2673.75

	用水量总计
	
	
	
	
	
	
	56148.75

	
	
	
	
	
	
	
	


三 给水设计

3.1  水源

本工程生活用水为市政用水，生活给水系统的水质，应执行现行的国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要求。生活热水系统的水质、生活杂用水系统的水质均应符合使用要求。市政给水管网供水压力为0.25MPa,管径为DN150。室外绿化浇灌用水使用市政中水。

3.2  给水系统

卫生间内吊顶内或嵌在墙槽内给水支管采用 S4级PP-R 塑料管，PP-R 塑料管采用电热熔连接；其余供水立、干管采用内衬塑钢管。管道阀门 DN<50 时采用全铜制球阀；DN>50 则采用铸钢闸阀。

3.3  用水计量

本工程学生用水定额20L/人，小时变化系数1.5，按照2200人计算；办公用水定额30L/人，小时变化系数1.5，按照220人计算。本工程最高日生活用水量为96.8m³/d。本工程室内给水系统竖向不分区，采用市政给水管网直接供水方式。水表皆采用出户计量，设在室外水表井内，参照图集13S2-9户内各用水点的给水压力不小于0.05MPa。

3.4  节水器具

本项目为全装修房，全部采用节水器具，所有用水器具应满足《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CJ 164  及《节水型产品技术条件与管理通则》GB18870  的要求。具体节水器具有下列几种：

	节水器具名称
	节水器具主要特点
	节水率

	大便器
	3L、6L大小水
	不小于8%

	洗手盆
	具有感应功能
	不小于8%

	小便器
	具有感应功能
	不小于8%

	加气节水龙头
	\
	不小于8%

	陶瓷阀芯水龙头
	长寿命、不堵塞、不用滤网、不用清洗
	不小于8%

	停水自动关闭水龙头
	\
	不小于8%


3.5雨水系统设计

建筑屋面雨水经过有组织收集排至室外雨水井。

室外道路边适当位置设置雨水口，收集道路、人行道、绿化等地面雨水。

车行道采用雨水口收集雨水，多级台阶、车库入口、边坡与平地交界处采用截水暗沟收集雨水，人行道路采用雨水口和卵石暗沟收集雨水，车库顶上的种植区采用车库顶排水暗沟收集雨水，山体边坡下采用排水明沟收集雨水，通过排水沟连接，这些雨水以重力流方式和最短的距离排入就近的雨水管网，汇入湖泊。

3.6节水灌溉

绿化灌溉采用喷灌的高效节水灌溉方式，能有效的达到节水的目的.
3.7其他节水保证措施

给水选用高效低耗的设备如变频供水设备、高效水泵等。每楼设置室外用水计量水表。选用性能高的阀门、零泄漏阀门避免管道渗漏。
四.排水设计

4.1  排水规划

（1）排水体制：排水采用雨、污分流制。

（2）污水产生量：本项目污水主要包括生活污水，

产生量按用水量的90%计，为96.8*0.9=87m³/d，

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达到《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及泰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泰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类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厂。


